附件3
申报系统网上填报说明及纸质材料报送要求

1.申报系统登录网址：http://www.zjsti.gov.cn（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）。

2.申报人在申报系统内主要完成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的在线填报，并上传pdf格式佐证材料。填报完待省科技厅形式审查通过后，打印带有“审核通过”水印的《评审表》。其中，第6页“真实性承诺及单位意见”一栏无需在线填报，可待形审通过后再签字盖章，递交纸质《评审表》时合并打印装订。
我院申报中级、副高级资格者，“所在单位意见”由所在部门填写、盖章，其中“申报材料（包括所有表格和佐证材料）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在本单位公示共  天，没有异议”可以不填或者删除。
3.网上形审通过后，报送纸质材料如下（相关表格格式见附件4，或在申报系统内下载）：

（1）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一式2份（如有免试外语或计算机的免试审核表、破格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、下一级评委会意见，均将复印件附在《评审表》后各1份，原件在申报系统内上传）。
非本院申报人网上形审通过并按要求完成公示后，还需提供下述纸质材料：

（2）单位填报盖章的《申报人员汇总清单》1份。

（3）《评审委托函》1份，申报中级资格者，由地市人力社保部门或省级主管部门开具；申报高级资格者，由省科技厅开具。

（4）当地人力社保部门出具的《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》，还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申报人须提供《事业单位聘用合同》。
（5）盖有公章的事业单位岗位空缺证明1份，包含单位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核定比例和职数、现有空缺岗位职数等情况。
4.上述3中所列材料无需装订成册，除此以外其他佐证无需再递交纸质材料，以申报系统内电子版材料为准。
5.申报材料要求真实、规范、完整，申报材料中所有需要加盖公章的栏目均须加盖公章。佐证材料若无法提供原件，须在复印件上签署“与原件一致”字样，加盖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，并有经办人签字和落款时间。
6.为统筹安排初评委推荐工作，我院评审中级职称人员，须在8月15日前在网上填写好《评审表》，8月17日前按上述3（1）所列要求，将材料递交至各所办公室；外单位委托我院评审中级职称、且需我院初评委推荐的，须在8月15日前在网上填写好《评审表》，8月17日前按上述3中所列要求，将所有材料递交至我院人事处；各所在8月22日前上报初评委推荐意见，“下一级评委会推荐意见”由院人事处在网上统一填报。
评审高级职称人员，8月22日前按上述3所列要求将纸质材料递至院人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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